附件3

报考指南

1.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包括哪些？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包括我省招募的“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在报考时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①“大学生村官”提供聘任合同和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②“三支一扶”计划，提供我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提供由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④“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提供团省委出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志愿服务证。

2.招聘岗位专业条件按照什么目录执行？

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按照《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以下简称《参考目录》）设置，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代码以《参考目录》为准，其他专业目录一律不作为专业界定的依据。

3.应聘人员应如何判断本人所学专业？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辅修专业、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

4.应聘人员应如何选择专业报考？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已列入《参考目录》列表的，不得报考所学专业代码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岗位。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的，如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为该“学科门类”所含“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专业”（代码为6位数）的，均符合报考条件。职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代码为4位数）的，如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为该“学科”所含“专业”（代码为6位数）的，均符合报考条件。

若所学专业为《参考目录》中旧专业的，按其对应的专业名称进行报考。如旧专业后注明“部分”的，须征询招聘单位同意后报考。

5.应聘人员以相近专业报考有什么要求？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已列入《参考目录》列表的，不得以相近专业报考。应聘人员所学专业（含境外学历学位）未列入《参考目录》（无专业代码）中，但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相近，所学专业主要课程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的，可填写毕业证书上专业名称和上传成绩表进行报考，同时出具院校关于课程相似度证明，由招聘单位审核后认定为相近专业的可通过报考。
若招聘岗位专业条件为“专业”（代码为6位数），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该“专业”的上一级“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可按前款规定以相近专业报考。

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的，不得以相近专业报考其他的“学科门类”、“学科”及所含专业。
6.应聘人员专业中有培养方向的如何报考？

　　对含有两个以上培养方向的专业，如招聘岗位已明确具体培养方向的，应聘人员须符合具体培养方向方可报考。如《参考目录》中的“企业管理（含：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A120202）”，某岗位设置为“企业管理（限：财务管理）（A120202）”，则此专业中财务管理方向的应聘人员方可报考，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方向的不可报考。

除《参考目录》中有列出培养方向的专业外，其他毕业证上专业名称后面以括号等形式列出的培养方向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7.可以第二学位报考吗？

答：报考人员须同时具有所学专业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不接受没有相应专业毕业证书的辅修第二学位考生报考。

8.网上报名时需要注意什么？

答：（1）在网上报名起止时间内通过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报名前务必认真阅读招聘信息，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报考。

（2）严格按照岗位要求报名，报考人员必须使用本人有效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进行实名报考。本次招聘考生限报考1个岗位。个人条件与报考岗位要求不符的，成绩无效。
（3）填写报名信息及选择岗位过程中应认真录入、仔细核对，通过系统提交确认相关信息时必须确保信息准确无误，请考生提交前认真核查以免因信息填报错误不能报考。

（4）报名时应按照规定流程和时限尽早完成各环节操作。
（5）报名提交的报考材料必须真实、准确、清晰、全面，凡提供的报考材料或信息不实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其本次报考资格；经认定属恶意报考的，将纳入个人诚信档案。

（6）报考者所留的联系电话及通讯地址应准确无误，确保能够及时联系。

9.对考生教师资格证有何要求？

答：所有考生报名时原则上需提供相应层次的教师资格证。

10.答疑与咨询

为避免因咨询电话占线而影响报名，考生如对报名系统、招考政策有疑问，应先详细阅读公告、问题解答及职位表等；如仍有疑问，请拨打咨询电话（见附件4），受理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11.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答：（1）严格按照岗位要求报名。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个人条件与报考岗位要求不符的，考试成绩无效，一切后果由报考者本人承担；

（2）报考者提供的联系电话应准确无误并保持通讯畅通，确保能够及时联系；因提供错误联系信息或通讯不畅造成的后果由报考者承担。      



